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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户动迁房，上下家“假结婚”
法院：纠纷由双方试图通过结婚达到产权变更目的而起，均存在明显过错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市民黄女士为了避税

购买张先生名下的动迁房， 两人竟

然上演了一出假结婚的闹剧。 可

是， 支付了大部分房款后， 张先生

却迟迟不愿过户， 甚至在离婚时要

求获得房屋的居住权。 在 5 年的过

户拉锯战后， 黄女士无奈之下只得

将张先生告上了法庭。 近日， 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特殊的房屋买

卖纠纷作出了一审判决。

2016 年黄女士相中了张先生

位于浦东的一处动迁安置房。 据黄

女士说， 这套房屋约定的购买价格

为 158万元， 但由于这套房屋为动

迁安置房， 处于限售期限内。 张先

生就想出了一个“曲线救国” 的买

卖方式。 两人通过登记结婚， 夫妻

加名变更产权的方式进行过户， 同

时将交易价格变更为 160 万元。 黄

女士考虑采取此种方式可保障交易

安全， 于是欣然同意。 办理结婚登

记后， 张先生协助黄女士办理了

90%产权的过户手续， 黄女士支付

购房款 144 万元。 此后双方签署

《房屋过户协议》， 约定双方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签署离婚协

议、 办理离婚手续， 离婚后办理过

户手续， 黄女士支付剩余购房款。

但张先生迟迟不愿按协议履行。

2016 年 8 月， 张先生将黄女士诉

至法院， 要求判决离婚并确认其在

系争房屋内的居住权。 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 判

决双方离婚， 但未支持居住权的请

求。 此后， 黄女士通过短信、 电话

等多种方式催促张先生履约， 但张

先生置若罔闻， 于是黄女士便将张

先生告上法院， 要求其将剩余的

10%产权份额过户给自己， 同时支

付多年来的逾期过户违约金 8.7 万

余元。

张先生则表示， 他与黄女士确

实想通过结婚更名的方式办理过户

手续， 但该方案是由黄女士想出来

的。 根据约定， 黄女士应于产权过

户时支付相应购房款， 但黄女士仅

支付定金 58000元， 导致张先生无

法立即购买其他房屋。 直到 2016

年 5 月 31 日， 黄女士将张先生女

儿支走， 采取欺骗的方式让张先生

签署了 《房屋过户协议》， 并支付

138.2万元， 但此时房价已经翻倍，

他也无力另行购买房屋。 张先生告

诉法官， 目前他无处居住， 户口也

空挂在已动迁房屋内， 他认为自己

对这套房屋享有 10%产权， 现要求

搬回这套房屋居住， 并将户口迁入

房屋。

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先生已经

履行 90%产权的过户义务， 黄女士

履行了 144 万元的房款支付义务，

鉴于系争房屋已经符合上市交易条

件， 黄女士根据买卖合同要求张先

生继续履行 10%产权的过户手续，

法院予以支持。 张先生以黄女士

未按约于过户时支付购房款为由

拒绝履行买卖合同， 一方面， 张

先生并未提供买卖合同以证明约

定的付款时间， 反而是 《房地产

买卖合同之补充协议》 明确了黄

女士应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之前

支付 150 万元， 该条款与此后实

际履约情况基本一致； 另一方面，

2016 年 5 月 31 日， 原告、 张先生

又签署 《房屋过户协议》， 张先生

再次同意按照离婚更名的方式进

行过户并收取购房款， 说明张先

生在当时仍然愿意继续出售房屋，

之后张先生反悔， 显非诚实信用之表

现。 黄女士应于过户时付清购房余

款。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婚姻应以感

情为基础， 是男女双方在经济生活、

精神物质等方面的平等自愿结合， 绝

非交易的工具。 本案中， 黄女士和张

先生通过结婚加名的方式履行了 90%

产权的过户手续， 不仅有违善良风

俗， 还规避了相应税费， 应予纠正，

当事人须按照合同价款全额补缴交易

过程中产生的税费。

黄女士另主张逾期过户违约金，

法院认为这场纠纷由两人试图通过结

婚达到产权变更目的而起， 双方均存

在明显过错， 因此法院对黄女士违约

金的诉请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张先生将 10%产权

过户登记至黄女士名下， 同时， 黄女

士支付张先生剩余购房款 14万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为炒虚拟币， 张某谎

称是投资公司业务员， 与三名老人

签订投资协议， 从而骗取钱款。 日

前，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对这起合同

诈骗案提起公诉。

张某原是某公司的业务员，

2015 年时认识了许奶奶， 许奶奶

通过张某购买了该公司的理财产

品， 之后还介绍了张爷爷和王奶奶

到张某处投资。

2016 年张某离开公司后， 继

续收取三名老人的投资款， 用的却

是另一家投资公司的名字。 老人们

看到以前的理财产品都能正常兑

付， 出于对张某的信任， 就继续投

钱。 但没想到， 此时的张某并不在

该公司上班， 他曾帮这家公司的朋

友完成业绩， 拿到了合同。 张某拿

了这些钱后， 并没有用于投资， 而是

给自己炒虚拟币了。

原来， 张某平时喜欢投资虚拟

币， 一有钱就充值进网站。 没想到，

2017 年 8 月开始爆仓， 到 2018 年网

站都上不去， 亏损了 300多万元。

张某被抓到案后， 交代了他谎称

自己是投资公司业务员， 以公司名义

分别与三名老人签订投资协议， 骗取

投资理财款共计 12 万余元的事实。

后张某退赔了全部款项， 取得了三名

老人的谅解。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张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 履行合

同过程中，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

大，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以合同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鉴于张某认罪认罚、 积极退赃，

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

刑1 年， 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2 万

元。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董晓菲

本报讯 在小区推进加装电

梯过程中， 楼栋业主一致同意并

签字确认， 然而在施工启动后，

低楼层住户却又反悔并加以阻

拦， 因协商无果， 其余业主一纸

诉状将低楼层业主告上法庭。 近

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

一起案件， 法院认为， 被告方以

影响房屋价格等理由反悔， 明显

有违诚信原则， 损害了其他业主

的利益， 难以得到法律的支持。

原告王某等十余人与被告宋

某等人系崇明区某小区 A 号楼

的业主， 其中被告宋某等为一楼

业主。 在该小区推进电梯加装工

程后， 该小区三分之二的业主同

意申请加装电梯。

王某等人所在的 A 号楼全

体业主在 《多层住房加装电梯业

主意见征询和协议》 签字同意申

请加装电梯， 并全体业主还在

《楼道加装电梯费用分摊方案》

签名同意， 并签订补充方案。 原

告王某等人为此按要求支付了分摊

费用 25 万， 第三人施工队也在之

后正式进场施工。

然而就在施工过程中， 因被告

宋某等人却突然反悔并对施工予以

阻拦， 因双方协商未果， 致电梯加

装工程无法继续施工。

原告认为， 不动产的相邻各

方， 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

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A 号楼加装电

梯程序合法、 手续完备， 被告在签

字同意后又反悔并阻碍施工， 侵害

了原告合法权益， 故诉至法院， 请

求判令被告宋某等立即停止对施工

的妨碍。

对此， 被告辩称， 加装电梯对

一楼的采光及未来的房屋价值均造

成一定的影响， 加之前期沟通过程

中邻里态度不友善， 故不同意原告

诉请。

为高效化解矛盾、 彻底解决纠

纷， 法院积极开展多元调解工作，

通过电话、 走访等方式， 联系相关

居委会、 政府部门， 了解到被告宋

某等之所以阻止施工， 主要是出于

邻里态度不友善、 担心房屋贬值等

原因后， 对双方当事人悉心释法说

理， 原、 被告终于握手言和， 在法

院的主持下签订调解协议， 目前，

加装电梯工程已恢复施工。

法官说法>>>

崇德修睦、 包容互让是构建和

谐邻里关系的重要条件。 人们生活

的距离越近， 越需要包容和体谅。

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对方便住在

高层的住户出行， 尤其是老年人出

行， 具有重要意义。

安装电梯或许会给底层住户的

居住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 但在整

体不妨碍采光、 通行、 通风等相应

权利情况下， 无论从法律还是道义

的角度， 低层住户都需要一定的容

忍度， 应当给予其他业主安装电梯

的便利。 通过明确低楼层住户对加

装电梯的适度容忍义务， 既保障了

高楼层住户的通行方便， 又体现了

和谐 、 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 对于维护团结互助的社区环

境， 营造和谐友爱的邻里关系具有

积极意义。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吕亚南

本报讯 明知是假冒“阿道

夫” 品牌洗护用品， 却在 3家网店

大肆销售牟取非法利益。 日前经奉

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卢

某等 3名被告人被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依法判处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 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并处罚金 14 万至 25 万

元。

据奉贤检方指控， 2020 年 6

月 22 日， 被害人张某某在某网店

购买了阿道夫洗护沐套装， 收到产

品后发现瓶内所装液体较为稀薄，

使用后， 发觉头发很毛糙， 跟之前

该品牌洗发水使用感存在很大不

同， 怀疑是假货， 遂报警。 经广州

阿道夫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鉴

定， 张某某所购涉案产品均系假冒

注册商标的产品。

经查， 2020 年起， 被告人卢

某、 彭某为牟取非法利益， 在未经

“阿道夫” 注册商标权利人授权及

许可的情况下， 从被告人张某处购

入假冒注册商标的洗发水、 护发素

等商品后， 通过其二人一起经营的

3 家网店加价予以销售。 在日常淘

宝网店经营过程中， 由彭某负责客

服工作， 卢某负责进货， 两人一起参

与销售， 每瓶产品的利润 20 元左右，

销售金额共计 99 万余元， 所获总利

润由二人平分。 被告人张某为牟取非

法利益， 从某电商批发平台购入假冒

注册商标的洗发水、 护发素等商品

后， 通过微信加价销售给卢某、 彭

某， 销售金额达 27万余元。

被告人卢某、 彭某于刑事立案

前民事赔偿给阿道夫公司 11.5 万元，

后于 2021 年 7 月赔偿被害单位阿道

夫公司共计 30 万元并取得谅解 。

2020 年 4 月， 被告人张某赔偿被害

单位阿道夫公司 15 万元并取得谅

解。

奉贤检方指出， 犯罪嫌疑人卢

某、 彭某、 张某分别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 销售金额数额巨大， 其行

为均已触犯刑法， 涉嫌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

浦东法院经审理， 依法支持了检

方的公诉意见， 判处被告人卢某有期

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25

万元； 判处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25 万元；

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 3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14 万元； 退缴的违

法所得予以没收； 扣押在案的作案工

具予以没收。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陈珺

本报讯 我们眼中的风景，

会不会是他人生活中的“光污

染”？ 8 月 1 日， 新修改的 《上

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正式实施， 条例新增了

防治“光污染” 的内容， 成为我

国首部纳入光污染治理的地方性

环境保护法规。 近日， 松江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 判决拆

除造成光污染的阳光房。

王先生一家居住在 12 楼，

对面有条景观河， 放眼前望， 有

开阔的视野与优美的风景供人欣

赏。 可突然有一天， 王先生发现

楼下 11 楼的邻居叶先生一家，

在房屋的南侧及北侧搭建了一座

全玻璃结构的阳光房。 王先生发

现， 这座阳光房不仅影响他们观

景， 阳光房的全玻璃结构， 还导

致强烈的折射光直射入家中。

王先生认为， 这座阳光房不仅

存在安全隐患， 其产生的光污染问

题也严重影响了他们一家的正常生

活， 于是找到邻居叶先生协商， 请

求拆除阳光房。 协商未果后， 受不

了的王先生将叶先生诉至松江法

院， 以相邻权被侵害为由， 请求法

院判决叶先生一家拆除阳光房， 消

除光污染。

叶先生一家辩称不同意拆除阳

光房， 他们只是正常封闭了自己家

的阳台， 像大多数人家一样， 并未

造成王先生所说的损害结果。 且封

阳台的行为是通过物业公司统一登

记的， 如果封阳台的行为对原告有

损害， 原告应当起诉物业公司。

松江法院经过审理后查明， 叶

先生在其 11 楼的房屋的南面阳台

和北面阳台上均搭建了阳光房。 小

区物业公司在叶先生搭建阳光房时

曾向其发出过装修违章行为整改通

知单， 载明： 在装修过程中， 叶先

生违反了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

定， 搭建的阳光房涉嫌违章， 要求

叶先生及装修单位在 5天内对违章

部分进行整改直至符合装修管理要

求。

为实地调查原告所述损害事实

是否实际发生， 主审法官来到涉案

阳光房进行了现场勘查， 发现叶先

生在南面阳台上搭建的阳光房， 顶

部距离李先生家窗户下沿的高度仅

为 22 厘米左右， 而北面阳光房的

顶部甚至与李先生家北面阳台的地

面基本持平。

法官经过审理后认为， 被告叶

先生搭建的两处阳光房， 对原告王

先生一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已经造

成了实质危险和严重影响， 玻璃反

射所产生的光污染及灰尘等问题也

确实影响到了原告的正常生活， 侵

害了叶先生一家的相邻权， 理应予

以拆除， 恢复原状。 最终， 松江法

院判决叶先生一家拆除阳光房。

低楼层住户同意加装电梯后又反悔
法院：有违诚信原则，难获法律支持

炒虚拟币爆仓

离职业务员骗走多名老人投资款

销售假冒“阿道夫”品牌洗护用品
销售额近百万元，3名被告人全部获刑


